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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农村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目标是实现社区利益协调发展 ,否则生态旅游将难以可持续发展。在对目前我国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
展中存在的主要利益关系问题分析的基础上, 进一步找出其原因, 并提出了改善农村生态旅游社区利益关系的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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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协调的利益关系基

础之上, 社区中任何一方利益受到损害, 都可能产生不利于

社区整体利益的行为, 从而使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失去根

基, 目前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, 由于存在对利益关系不协

调问题重视不够、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、保护机制不健全、对

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与补偿机制缺乏等问题, 已严重地影响

着生态旅游的持续、快速发展。探讨我国农村生态旅游发展

中不协调利益关系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, 对生态旅游的发展

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1  农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不和谐利益关系

利益关系是指农村旅游社区中的利益相关者在资源、收

益和责任上的平衡关系。国内外生态旅游的实践经验说明 :

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利益关系基础之

上。但是, 目前在我国农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中却面临以

下几个方面的不合理利益关系。

1 .1  资源使用权的分配不合理  旅游资源在利益层次中属

于原始利益, 原始利益的分配不公是生态旅游发展不可持续

性产生的根源。生态旅游发展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旅游资

源条件, 如没有或少受人类活动干扰的自然环境、有地方特

色的房屋建筑及民族舞蹈等文化资源, 这些都是由当地居民

保留下来的自然遗产或者经过长期的劳动并结合实地条件

创造而成的文化遗产, 社区居民为生态旅游区的建立发展做

出了最重要的贡献, 应享有资源使用权和收益权[ 1] 。但是这

些资源被确定为旅游资源并进行旅游开发后, 原本属于当地

居民经营使用的资源就被“圈围起来”变成了旅游景区 , 成为

相关机构或企业管理和经营使用的资源, 而当地居民却被要

求不得随意进入旅游景区, 被要求在村寨建设、居民房屋建

筑及环境建设等方面必须服从旅游规划与开发, 很少能享受

到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权益。

1 .2  旅游收益分配不平衡 农村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

目标就是要促进社区居民经济收入增加和生活质量提高。

但由于当地居民的文化素质不高、旅游知识缺乏, 导致他们

在旅游业中的地位较低、经济收入增长缓慢、生活质量没有

明显提高, 而景区开发者由于政府鼓励大力发展旅游业而在

土地、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而享有大部分的旅游经济收

入。目前农村居民从旅游业中获得上述利益的途径主要是

劳务收入、旅游商业收入、入股及其他基于社区成员的身份

而获得额外收入[ 2] , 其中农村居民的劳务收入主要以充当导

游、乡村向导、抗轿、保安、服务员等方式获得, 旅游商业收入

主要来源于农家乐、售卖旅游手工艺品、摄影、运输、开办小

商店等。汤峪镇位于西安东南约45 km, 是著名的温泉疗养

胜地, 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入口处即为汤峪温泉。近年来汤

峪在太白山生态旅游大发展的带动下取得了显著成效 , 但其

旅游收益分配状况不尽合理( 表1) 。如表1 所示 , 在调查的

447 名当地居民平均日旅游收入时, 有121 名占27 % 的居民

以入股或其他身份从事生态旅游并从中获利, 但获利只占到

总收益的2 .9 % , 而劳务收入和旅游商业收入占很大比重, 这

种不合理的旅游收益分配状况直接造成旅游景区与其周围

社区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。

表1 汤峪镇上王村农民旅游收入情况

旅游获利途径 人数∥人 比例∥% 收入∥元 比例∥%

劳务支出   76  17 .0  2 660   18 .6

旅游商业 250 55 .9 11 250 78 .5

入股 35 7 .8 182 1 .3

其他 86 19 .2 236 1 .6

合计 447 100 .0 14 328 100 .0

1 .3 责任承担不公正  目前在农村生态旅游的发展过程

中, 当地居民承担了景区旅游开发带来的大量的环境污染、

拥挤、犯罪率上升、社会文化资源破坏等一系列外部不经济

效应, 成为景区开发的环境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主要承担者 ;

而旅游开发者对由于自己开发所带来的社会及环境问题, 由

于目前尚缺乏系统的政策、法规和制度对其行为进行有效地

预调节和预控制, 也没有建立起对旅游经营企业和开发者的

破坏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失进行具体补偿和负责的制度 , 从而

成为极少承担社会成本与环境成本的利益主体。

1 .4 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不协调  旅游开发是个系统工

程, 涉及到多方主体, 主要为景区开发者、政府和当地人民群

众。在旅游目的地, 开发者或社区居民为满足自身的短期经

济利益, 将直接损害其他相关主体及整个社区的全局利益、

长远目标。从景区开发者的角度看, 为了追逐经济利润 , 开

发者将加大对景区的投资与开发力度, 而不顾资源环境的承

受力和外围社区的群众利益, 从而导致过度开发和环境破

坏; 从社区居民的角度看 , 由于参与旅游业的机会很少, 不能

满足他们的发展需要甚至基本生活需要, 他们就会自发进入

景区, 或生产, 或从事强拉强卖的商业活动, 或私放游客进入

景区, 或破坏景区内的设施等,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短期生活

需要;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, 一方面政府尚未建立完善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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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和法律制度, 另一方面政府本身承担着发展地方经济的

重任, 所以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解决上述问题, 在旅游业发展

与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战略不吻合的情况下 , 为了

获得现实的经济效益, 经常允许在景区内外采矿、建工厂等 ,

极大地破坏了景观环境。

2  农村旅游社区利益关系不协调的原因分析

2 .1  价值观念落后 价值观念落后是导致生态旅游社区利

益不协调发展的根源。旅游景区开发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追

求经济利益。这种经济效益的直接受益者至少应包括景区

和社区。因此, 从受益主体来看, 旅游开发的经济目标应是

共赢, 既让景区( 点) 管理部门有钱赚, 又能让社区居民过上

富裕生活。如果开发只是给景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, 而当地

居民没有获益甚至利益被损害, 则开发是失败的。

现实中许多景区的开发表现是景区与社区的旅游收益

分配不公平, 景区获利较高, 而社区受益甚少。导致生态旅

游上述发展局面的出现是由于景区与社区具有以各自利益

为主的发展观念。在这种状况下, 政府应该是以作为整个社

区长远和全局利益的代表的角色出现的, 站在全局的高度 ,

在二者间充分发挥起其协调和宏观指导作用。但是由于政

府具有对区域内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负责的职能, 导致政府

过多地直接参与到旅游经济活动中, 而对自己应承担的维护

公共利益的职责未能充分发挥管理调节职能, 政府的这种行

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其在旅游可持续发展观念上的落

后, 这也成为影响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。因

此, 实现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, 景区、社区居民和政府必须更

新传统的价值观念。

2 .2  信息显失公平 信息显失公平使得生态旅游社区的利

益相关者在参与旅游的机会与能力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, 这种

差异最终导致社区旅游发展中利益分配的不平衡。信息公

平是生态旅游区利益相关者参与旅游及利益平衡分配的基

础。所谓信息公平是指社区内各利益主体获得旅游相关信

息和使用信息的平等性和全面性[ 3] 。具体包括旅游政策、旅

游教育、旅游科技、旅游文化、旅游资源与市场需求、旅游开

发行为的实质及其可能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多方面的

信息。但是 , 目前这些旅游信息大都被外来的投资者、政府

和当地社区居民中小部分关系户掌握和了解。而绝大多数

社区居民, 对于什么是旅游开发, 开发后会对自己和社区产

生哪些影响, 以及国家及地方旅游政策导向是什么等均不了

解, 从而使很大一部分很想进行旅游相关经营的居民望而却

步。对于游客需求信息的了解程度更少, 有些居民虽然参与

旅游开发与经营活动, 仍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

自己的经营内容与策略, 这显然不能满足新老游客的需求。

2 .3 旅游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  在生态旅游开发中, 旅游

开发经营者与社区居民一直是利益矛盾与冲突的两大主体。

由于目前我国的利益分配机制, 比如资源政策、利益政策、保

护机制、社区参与机制等尚不完善, 最终导致在生态旅游发

展中出现利益分配不和谐, 呈现景区富、社区穷的现象, 以及

保护主体与责任不明确等问题。旅游开发经营者的首要目

的是赚钱, 追求的是自己利润的最大化, 他们根本不关注带

动社区全面发展、重视资源环境保护的重任。因此, 急切需

要建立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与保护机制, 明确责任部门, 并

通过责任部门的全面介入, 实现对生态旅游社区的利益格局

的有效调节及对资源环境的有效保护。

2 .4  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也是导

致生态旅游社区利益分配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首先, 当

地居民在经济地位上具有明显的劣势。众所周知 , 开展旅游

接待、从事旅游事业需要较大的投资, 但大多数的生态旅游

地, 属于我国的贫困落后地区, 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极低, 这使

得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直接参与力在各利益群体中表

现最低; 其次, 当地居民在社会地位方面也具有很明显的弱

势。由于当地居民接受文化教育的层次低, 而对于专业技能

培训更是少之又少, 这使得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涉及的各利

益群体中受社会尊重的程度也不高, 所以他们在旅游业中从

事的是大量“脏、累、苦、险”的工作, 如垃圾收集、卫生清洁、

挑夫等, 或仅靠出售纪念品来获得一点收入; 而那些薪水高

并令人尊敬的工作却常被外来的所谓文化素质较高者所占

据, 当地居民无法分享旅游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好处。

3  改善农村社区生态旅游发展中利益关系的对策与建议

3 .1  树立协同发展观念  目前我国生态旅游社区发展中存

在的利益分配不协调问题, 将会对旅游社区带来更大的负面

影响, 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。因为持续的利益分配不平

衡, 将导致旅游社区内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出现[ 5] ; 由此也

会引发出令人急切关注的恶性循环趋势: 各利益主体会为了

追逐各自的短期经济利益, 而对周围的环境于不顾, 过度地

掠夺资源, 导致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问题, 从而形成

开发与破坏的恶性循环; 容易促使政府形成不协调的行为和

政策, 如为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 为了

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, 地方政府往往改变先前的生态旅游

可持续开发的政策和行为, 盲目发展生态旅游 , 由此产生的

结果可想而知。所以对于政府, 应该认识到利益不协调的长

期得不到解决的可能后果, 从而为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建立

一种可持续性的政策支持和各种协调机制。

同时, 旅游景区开发最直接的目标是促进社区经济发

展。这种经济效益的直接受益者是景区和社区。因此 , 从受

益主体来看 , 景区建设的经济目标是双赢, 现实中许多景区

的开发表现是景区与社区的旅游收益分配不公平 , 景区获利

较高, 而社区受益甚少。所以, 在旅游开发中, 景区、社区和政

府都要树立“共赢”思维, 正确认识景区与社区发展的关系, 实

践中在政府的社会管理协调与指导职能作用下, 通过景社的资

源整合和功能互补, 从而实现景区社区的协同发展。

3 .2  建立与完善利益分配机制  利益机制是指通过制定相

关政策及制度来对社区资源、旅游相关利益及责任进行划

分、实施及监督过程, 其目的是实现社区利益的合理分配和

生态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。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

制关键要从3 个方面着手。

3 .2 .1 规范利益行为。建立利益分配机制, 也是要规范生

态旅游发展中的逐利行为。在社区发展旅游的初期, 存在着

市场发育不完全, 市场规则尚不健全等问题, 会使一些经营

者用超经济手段甚至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, 这在一定程

度上损害了其他社区成员的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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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2 .2 建立多层次、多渠道的旅游参与机制。生态旅游区大

多位于我国的经济落后地区, 当地居民的文化水平低、参与

意识淡薄、参与能力与水平都较弱, 这些不利因素影响到居

民参与旅游的广度、深度和效度。为了实现社区高效、全面

地参与旅游的目的, ①必须明确参与的主体具体情况怎样、

参与的内容与具体项目、参与的方式有哪些等问题, 然后为

不同的人设计一些可供选择参与项目及可参与的方式 ; ②通

过教育提高当地居民的旅游意识与参与意识, 通过教育帮助

当地居民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、现代观念及资源环境观念 ,

从而激发其旅游参与欲望及保护资源环境及自己传统文化

的热情, 如黄山风景名胜区所在的汤口镇, 有关旅游服务部

门定期上门进行宣传、教育指导 , 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, 规范

他们的参与行为, 目前, 几乎每户居民都自觉地参与到与旅

游有关的经营活动中来; ③通过不断的旅游管理和服务技能

的培训, 提高旅游参与能力与水平, 并可以近距离地为旅游

规划方案提供意见与建议, 并配合旅游规划的实施和监督

等, 如云南丽江风景区旅游管理者就组织当地泸沽湖妇女进

行外语的学习, 其目的也就是为了提高这一举世闻名的生态

旅游地妇女参与旅游的能力; ④考虑多种类型的参与形式。

过去, 社区参与旅游主要是直接的劳动参与, 其他形式的参

与则很少涉及, 笔者认为可以加强入股参与和商业参与, 前

者包括资源入股、劳务入股和权力入股等形式 , 比如可以将

社区居民集体或个人所拥有的不动产或其他实物资源折合

成股份入股[ 6] , 社区居民可凭股份而享有持续获得旅游收益

的权力。

3 .2 .3 建立生态旅游发展的保护机制。生态旅游发展保护

机制, 就是要明确规定各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, 对资源环

境开发使用权与责任权问题, 特别是对于开发中出现的负面

影响要明确责任单位、责任类型。可以通过政府的介入, 对

不同的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全时段的监督与管理, 以便及时

发现不良行为及早控制 , 从而减轻对其他利益主体、对环境

要素及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。

3 .3  提高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  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

经济地位, 有利于提高其参与能力、水平及效度, 有利于提高

他们的收入水平。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: ①通过将实物资

源如旅游资源与土地等 , 折算成相应的股份, 以入股的形式

提高当地居民在旅游开发中的社会经济地位; ②通过提高文

化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来提高当地居民社会地位。

前者是针对许多生态旅游社区处于贫困落后地区 , 经济

发展水平低, 但是具有十分丰富的旅游资源及其他旅游相关

资源, 这些资源完全可以折合成股份入股, 使当地居民成为

真正的旅游开发的股东 , 享有股东应有的决策权与收益权 ,

也就是要求我们在进行旅游的招商引资时, 要想方设法增加

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控制权与自主权, 使社区居民不再

是旅游开发规划及政策制定的“局外人”, 而成为旅游开发经

营的真正主人。等到旅游景区投入运营见效益后 , 社区可以

凭股份参加分红, 使社区居民在旅游开发中获得更大的收入

份额[ 6] ; 后者是针对现阶段我国尚没有实行对旅游社区居民

进行旅游知识教育和旅游技能培训的现状提出来的, 希望通

过此能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 , 从而提高

他们在旅游就业中的竞争力和单位劳动价值。

3 .4 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, 提供公平的旅游参与机会  在

生态旅游发展中为了协调利益主体间的矛盾, 政府需要考虑

的还有如何能促进信息公平、公开地交流和沟通, 以促进居

民参与旅游的机会均等, 避免因机会不等带来的收入不平

等。具体措施如下: ①加强宣传, 主要涉及的有旅游政策、旅

游资源、旅游环境及地方传统文化等方面内容 , 深入各户各

家宣传教育 , 使居民对旅游首先有基本认识, 关系到居民的

支持态度; ②加强教育, 主要对居民进行包括旅游开发行为

的实质、旅游开发的内容、可能对环境带来的正负面影响, 以

及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等细节问题的深度教育, 使人们对旅游

开发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掌握; ③加强培训, 侧重对居民旅游

参与管理与服务的技能的培训, 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旅游就业

能力, 关系到居民选择旅游参与的具体内容、项目和层次; ④

加强对弱势家庭和个人的关注与照顾, 建立有利于弱势群体

的利益保障机制或补偿机制。

4  结语

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, 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在社会

习惯, 历史文化传统, 经济发展状况 , 及所掌握的技术水平、

文化素质和信息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。正由于在这些方

面的起始条件的不同 , 才导致了不同利益主体甚至同一利益

主体对于旅游的参与热情、参与程度、参与效度的较大差异。

因此, 利益的不平衡性是现阶段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

现象。但不平衡只是暂时的, 相信随着生态旅游发展机制的

逐步完善及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出台, 利益不平衡的状况将逐

步改善 , 最终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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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的试验研究。酶解时间对提取效果的影响则是随着酶

用量的不同而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, 所以在考察酶用量的同

时应该再考察时间的因素, 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[ 1] 侯家玉.中药药理学[ M] 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4:69- 73.

[2] 常新全,丁丽霞.中药活性成分分析手册[ M] .上海: 学苑出版社,2002 :

145 .
[3] 国家药典委员会.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:一部[ S] .北京: 化学工业出版

社,2005 :17 .
[4] 李艳玲,汪德刚,王海花.纤维素酶在畜牧业中的研究应用现状及展望

[J] .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,2006 ,26(2) :17 - 20 .
[5] 汪德刚,李艳玲, 樊克锋, 等. 纤维素酶对茵陈蒿散成分析出的影响

[J] .中兽医医药杂志,2007 ,26(6) :37- 38.

82601              安徽农业科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


